
关于云南丽江华坪产业园区电池储能项目 95MW/380MWh 全钒液流储能系统直

流侧设备集成及 380MWh 电解液经营性租赁服务采购项目的澄清提问

一、商务相关

澄清：报价表中 1.1.2 行——电池模块，按照《GB/T 29840-2013 全钒液流电池术语》所定
义的电池模块（如上图所示）——一个或多个电堆和其他主要及适当的附属件所组成的独立
集合体。模块内所有电堆可共享电解液循环系统。注：模块是构成大规模电池系统的标准单
元，其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一个或多个电堆、输送电解液的管路系统、电路连接、监测
和/或控制手段。所以电堆模块与电堆、管路系统等在同一级报价会导致报价重复。
请招标方明确：是否可将电池模块项移至上层级别或取消。

另外，价格表最下面省略号部分可由投标方填写，上面已有项目是否可由投标方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修改填报。
请招标方明确：是否可由投标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填报



二、租赁相关

1、招标方需提供相关基础材料（电子版或扫描件件）用于金租公司的业务审批。
招标方作为经营租赁业务的直接承租人，金租公司在报审经营租赁业务中需要对承租人
还租能力进行审核，因而需要招标方配合提供相关材料，招标方需提供的材料包含：营
业执照(南网储能股份有限公司正,副本)；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公司章程；
开户许可证；近三月内的征信报告或中证码；2026 年最新一期财务报表；截至目前公司
合并范围最新的融资明细表；丽江华坪钒液流储能电站目前已取得的全部合规文件（包
括但不限于项目发改委核准或备案文件、用地许可、环评、能评、接入批复等）。否则
金租公司无法提起审批流程。（至少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及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请招标方明确：是否能够提供招标人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及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正
反面)

2、全钒液流电解液经营性租赁，单位为“年 ”，主要参数：详见设备技术规范书要求；
电解液实际质量和体积需满足 95MW/380MWh 系统，租赁时限为 20 年。在最新的会
计准则中，对于经营租赁业务的认定条件之一是租赁期需小于设备使用年限的 75%，目
前市面上对钒液流储能电池的折旧期限普遍认定为 20-25 年，按折旧期 25 年计算，首次
租期需不高于 18 年。
请招标方明确：租赁期限 20 年是否可以变更为 15 年+5 年（优先续租权）。

3、关于招标文件中要求联合体成员需提供的材料：投标人须提供针对本项目的电解液资产
购置资金承诺函或银行授信证明或提供电解液自主生产能力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
检测报告或产品认证。由于金租公司本身为非银金融机构，具备资金实力，是否可以增
加一个选项为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及金融机构许可证复印件。
请招标人明确：如金租公司具备银行背景属性，且具备资金实力，是否可以增加一个选
项为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及金融机构许可证复印件。

4、关于经营租赁合同中的争议点及需明确的问题，澄清点如下：
1）关于租赁合同中甲方若为联合体的，是否可以在合同文本中明确甲方 1 和甲方 2分

别的权责，如果正文中无法调整，补充协议中是否可以针对正文中的相关条款完整
区分出甲方 1 和甲方 2的权利义务并补充正文中未提及的部分。甲方 1和甲方 2因
分别提供不同的服务，存在权责的划分，如仅在双方的联合体协议中进行表述，承
租人并不知悉，对于存在争议的事项易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建议三方共同确认各方的权利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
条相关规定：“……联合体各方应当签订共同投标协议，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
作和责任，并将共同投标协议连同投标文件一并提交招标人。联合体中标的，联合
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设
备交付后在质保期内的租赁物质量、维护由联合体牵头方甲方 1负责。设备质保期
后的租赁物质量、维护由南网储能和甲方 1按各自责任归属分别负责，租赁设备正
常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或者损坏或者不满足技术规范要求的，由甲方 1 负责，并承
担全部赔偿责任；如因乙方的维护、维修、保管不当等过错或过失行为造成租赁设
备故障、损坏或者不满足技术规范要求的，由南网储能负责，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租赁设备使用、维护的技术指导和培训由甲方 1负责。中信金租不负责租赁设备的



质量、维护、技术指导和培训，也不向任一主体承担与此相关的任何责任。
请招标方明确：投标联合体双方在《联合体协议》及后续租赁合同的补充协议中，
可以针对正文中的相关条款完整区分出甲方 1和甲方 2的权利义务并补充正文中未
提及的部分。

2）合同第一条需要提供设备按天计的租金但 3.1 条要求租金按月计，3.3 第（2）条又对
首期租金按照实际天数折算的费用计算方式进行了规定，存在冲突和矛盾。
请招标方明确：租金具体计算方式，建议统一为季度的计费方式。

3）合同 3.3 仅表述了租金支付日，未说明起租时间，需在合同文本或补充协议中明确
起租时间，对商业运营后的 60 日是否涵盖在首季度租期内存在争议。
请招标方明确：商业运营后 60 日是否涵盖在首季度租期内。

4）对合同 3.4 甲方应在乙方付款前 60 日开具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存在异议。金租公
司一般是收款后才会开票，且首季度的付款金额视电站工程及运营情况存在不确定
性，无法做到提前 60 天开具确定金额的发票。建议约定为每期租金支付后一定时间
内（建议 7 天内）开具，金租公司可在每期租金支付日之前发送当期租金支付通知
书。
请招标方明确：是否可以约定为每期租金支付后一定时间内（建议 7 天内）开具，
金租公司可在每期租金支付日之前发送当期租金支付通知书。

5）合同 11.6 条：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违约的，违约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总价
款的 1％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若违约金未能弥补守约方损失的，违约方还应承担
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诉讼费、公证费、律师费等）。该条款由于
违约赔偿不能明确足以覆盖金租公司损失，金租公司无法过会。建议招标方增加：
租赁期内，如乙方单方面提前终止租约或者因非甲方原因导致租赁物不能继续使用
需终止租约，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赔偿标准为租赁合
同项下剩余租期对应的全部未付租金总额。
请招标方明确：是否可以在租赁合同或补充协议中增加：租赁期内，如乙方单方面
提前终止租约或者因非甲方原因导致租赁物不能继续使用需终止租约，乙方应承担
违约责任，赔偿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赔偿标准为租赁合同项下剩余租期对应的全
部未付租金总额。


